
（十一）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

项目名称：电子技术-原型验证平台

序号
名称

（姓名）

统一社会信息用代码（身份

证号）

出资额

（人民币 万

元）

出资方式

占全部

股份比

例

1 刘祥桂 610121194907215560 60.00 货币 60%

2 师福学 610121194607265574 40.00 货币 40%

我方承诺，以上信息真实可靠；如填报的股东出资额、出资比例等与实际不

符，且属于虚假应标情形，视为放弃中标资格。

备注：

1. 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为法人的，填写法人全称及统一社会信息用代码（尚未办

理三证合一的填写组织机构代码）；为自然人的，填写自然人姓名和身份证

号。

2. 出资方式填写：货币、实物、工艺产权和非专利技术、土地使用权等。

3. 投标单位应按照占全部股份比例从大到小依次逐个股东填写，股东数量多于

10个的，填写前 10名，不足 10个全部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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